 关于公开征询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及动态调整技术服务费用的公告

各规划技术服务单位：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2025年修订版）＞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的通知》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局组织开展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及动态调整完善工作，为编制该项目技术服务预算控制价，现向具有相应资质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公开询价。
　　一、项目名称

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及动态调整技术服务
　　二、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
1.按照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2025年修订版）》开展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形成评估成果（含报告、附表、附图、数据库等），成果经省自然资源厅审查通过，并完成汇交。
2.依据规划实施评估成果开展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形成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成果（含方案报告、附表、数据库和相关附件）。成果经省自然资源厅审查通过，获省政府核准后启用，涉及优化三条控制线的将数据报部。

3.协助市自然资源局对县级规划动态维护方案进行审查、论证，并出具意见。
　　三、报价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1项至第5项规定的条件。
　　2.熟悉三明市情和熟悉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具备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乙级资质及以上、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图编制乙级以上测绘资质（允许联合体）专业技术单位。
　　四、提交相应文件必须包含如下内容  
　　1. 报价函（加盖公章）；
　　2. 法人营业执照或三证合一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相应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其他事项  
　　请有报价意向的规划技术服务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递交询价相关文件资料的电子扫描件（扫描件发送至smgtkjgh@163.com），并将纸质材料寄达我局（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崇桂新村86幢龙泉大厦16楼，邮编：365000），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598-8289015。
　　六、特别说明  
本次报价不作为项目采购投（中）标依据，仅作为我单位编制该项目预算控制价的参考依据。请予以支持。

附件：报价函（格式）

                          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2026年 月 日
附件

关于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及动态调整技术服务费用报价的函

 

三明市自然资源局：

根据贵单位《关于公开征询三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及动态调整技术服务费用的公告》，该项目工作内容及相关要求我单位已知悉，现向贵局报价人民币         万元（大写：                 ）。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XX。
此函。

 

 

                    ⅩⅩⅩⅩ（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